
 
 
 
  
 
 
 
  
 
 
 

 
 

 
  
  
  
   
  
  
 
 
 

 
 
  
 
 

 
 
 
  
 
 
 
 
 
 
 
 
 
 
 
 
 
 
 
 
 
 
  

  截至 2019 年 5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32 亿。 

施凤兰被冤判 8 年、勒索 5.5 万元 
【明慧网】2017 年 8 月 31 日始两

月内，哈尔滨依兰县和佳木斯两地 29
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8 年 7 月 24
日，14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后

遭重刑迫害。其中 59 岁佳市施凤兰被

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金五万五千元。

目前，施凤兰因高血压至 230 毫米汞

柱，“取保”在家，一直处于下肢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状态。 
2019 年 3 月 1 日，哈尔滨依兰县

法院张安克带书记员一人、公安局国保

二人，在佳市桦川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片警的引领下，来到施凤兰家，办理续

保半年手续，并宣布非法庭审结果，非

法判刑八年。 
施凤兰的家人问张安克，依照哪条

法律给判八年？张安克无言以对，掉头

就走。家人随后跟着他们到楼下说：这

个案子早晚得平反，到时候，说不定谁

上被告席呢。随张安克来的国保大队的

警察说：平反好，平反好。 
施凤兰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类

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心脏病，气管

炎，脑动脉硬化，产后风等病。经多方

医治后，依然无效，病情越来越重。到

1998 年，病情发展到全身骨节变形，

疼痛难忍，行走不便，生活几近无法自

理。别的疾病也更是疼痛难忍。 
11 月，施凤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疾病全部消失，身

体完全恢复健康。 
两年前的大绑架 

2017 年 8 月 31 日，哈尔滨依兰县

公安局对依兰县、佳市桦川县两地法轮

功学员实施绑架，到 10 月 13 日共有

29 人被绑架，其中法轮功女学员被非

法关押在哈市看守所，男学员被非法关

押在依兰县看守所。 
8 月 31 日，家住佳市桦川县的法

轮功学员施凤兰，在家中被省公安厅、

依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郝剑飞

与桦川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家里的门锁

被强行钻坏。 
后施凤兰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市

第二看守所，被迫害的双腿不能

行走，生活无法自理，她丈夫和

儿子多次去依兰县公安局国保

找张英铎，要求取保，张英铎不

准。 
2018 年 1 月 17 日，在哈市

第二看守所发出要求办案单位

为施凤兰办理取保的情况，次

日，施凤兰被取保回家。回家后

到现在，一直处于下肢瘫痪，生

活不能自理状态。 
施凤兰再被劫持关押 

2018 年 7 月 17 日，依兰县

法院刑庭庭长张安克让家人把

施凤兰送到法院，给她体检，欺

骗她说，完了就回家，如体检不

合格，可以不用出庭。 
施凤兰到依兰法院后，被迅

速送到依兰公安局地下室，由依

兰国保张英铎强行把她劫持到

哈尔滨。血压高压 210毫米汞柱。

张英铎把施凤兰送往哈尔

滨市第二看守所，二所拒收，张

英铎又把施凤兰送到 211 医院，

也拒收。张英铎再次把施凤兰送

到哈市第二看守所，仍拒收。 
张英铎不死心，四处打电话

找人、托人，到晚上 9、10 点钟

了，最后把施凤兰非法关进哈市

第四看守所，即公安医院，是专

门关押男犯病人的地方。施凤兰

的血压一直不稳。高压在 160 到

190 毫米汞柱。 
依兰县检察院和法院非

法庭审、判刑 

7 月 24 日，依兰县检察院和法院，

在该县公安局国保的配合下，在哈市松

北法院对依兰 12 位大法学员（其中一

人无法出庭）、一位不修炼法轮功的常

人、一位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再加上施

凤兰，共 14 人非法庭审。庭审结束后，

施凤兰又被劫回哈市第四看守所。 
到 8 月 22 日，施凤兰的血压持续

升高，高压达到 190 至 210 毫米汞柱，

他们多次给抽血化验，多次用药，也不

告诉用的什么药，抽血干啥。施凤兰想

起有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就不

让抽血了。施凤兰问他们：要摘器官

哪？自那以后，再也不抽血了。 
施凤兰的血压达到 230 毫米汞柱，

第四看守所怕承担责任，给施凤兰送哈

医大医院，又把她推给二所，二所看她

血压很高，又不能自理，找办案人和法

院。2018 年 8 月 24 日，施凤兰被取保

回家。2019 年 3 月，得知被非法重刑 9
年，勒索重金 5.5 万元。 

历 史 的 审 判 进 入 倒 计 时  
古往今来，道德与良知人间正

道从未变。历史已展现出来的真相
正在震憾着人类，令恶人无处可逃。
迫害法轮功完全建立在谎言基础
上，真相遍及世界各地。联合国会
议 2001 年就公开声明“天安门自焚”
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凝聚全球
力量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正在世界进行，历史的审判已
进入倒计时。 

国内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向百
姓讲述着真相，其中也包括您。这
正义之举决不能成为迫害的借口，
更不能使江氏余孽利用警察做牺牲
品的阴谋得逞！ 

从大量高官落马到盲目执行上
级命令的公检法人员逐渐撤出，从
20 万人实名诉江到世界各国陆续开
听证会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正义力量势不可挡！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
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
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201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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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7 日依兰法院一下

午时间非法庭审四位法轮功学员，这

样黑社会式的庭审简直无法无天，但

是善恶有报，也就在 4 月 17 日依兰法

院非法庭审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同一

天，依兰县国保队长张英铎被黑省打

黑除恶专案组直接刑拘抓捕带走，人

们不禁稀嘘，善恶报应毫厘不爽

啊…… 

这些年来依兰县绑架法轮功学

员、判刑、重刑、罚款、抄家，都是

在张英铎的亲自指挥和授意下干的，

这次他涉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无人能

保……目前全省共有四个黑恶势力保

护伞的典型案例，依兰占了两个，涉

案人员有：依兰法院刑庭庭长张安克、

检察院张广志（副院长）、翟应凯（批

捕科科长）、宁言（原公诉科科长）、

陈玉杰（公诉科科长），这些涉嫌黑

恶势力被抓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积极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其实这些年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

例子比比皆是，远有：周永康、李东

生、徐才厚、薄熙来等，近有依兰县

四任县领导被以贪腐的罪名抓捕入

狱，原依兰县委书记封殿辉被判十年

哈尔滨市依兰县法院刑庭庭

长张安克、检察院张广志（副院

长）、翟应凯（批捕科科长）、宁

言（原公诉科科长）、陈玉杰（公

诉科科长），执法犯法，被立案调

查，二零一八年十一月被哈尔滨

市纪委监察委网上通报，罪名为

“给黑势力充当保护伞”。他们

现在正惶惶不可终日的等待调查

处理结果。 

表面上看，这些人都是因为

在一起“涉黑”案件中充当保护

伞被查处，其实这些人还有一个

共同之处，他们都曾经迫害法轮

功学员。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

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以

来，依兰所有被非法判刑的法轮

功学员都与他们有着直接或间接

的参与迫害有关。 

现在依兰法院也好，检察院

也好，谁都不愿意接构陷法轮功

的案子，知道迫害佛法必然要遭

到报应的，而依兰法院还在积极

的审判法轮功的案件！就是属于

拔橛子的人，人家把驴偷走了，

他去拔那个橛子。 

六个月罚款一百万元，原依兰县

委副书记赵欣贪污上千万元被开

除公职后判刑十余年，原依兰县

委书记王春生因奸污幼女、贪污

等问题被抓，现等待处理结果，

赵长满原依兰县副县长因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没收个

人财产四百万元…… 

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

与来迟，在这次正邪较量中，有

多少保护佛法者得到福报，又有

多少人因为迫害善良的修炼人而

遭报锒铛入狱，在报应频频到眼

前的今天，请公检法的朋友们在

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三思而行，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为自己和家

人选择未来，不要步周永康、薄

熙来等人的后尘！ 

正与邪的较量中，沉默其实

就是怂恿邪恶、是邪恶的帮凶，

因此保持沉默，保持所谓的中立

是没有选择，实质是帮助了邪恶，

助长了邪恶的气焰。现在天灾人

祸不断，就是一种警示。◇ 

【明慧网】在中国大陆，法轮

功被迫害二十年了，大法弟子一直

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按真、善、忍

做一个好人。从家庭，到单位，到

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的良知、善念

在一点点复苏着，他们对法轮功有

了正面的认识，正确的认识。 

但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一直被操控着对大法弟子判

刑，对一群没有违宪、没有违法、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善良无争的大

法弟子判刑，把他们送入监狱。而

且被判刑的大法弟子年龄越来越

大，刑期也越来越长。大家知道，

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来都没有变过。

作茧者自缚也从来都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

的一生，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善恶

簿，那不是别人给你写的，是每个

人自己写上去的。在对法轮功的迫

害中，每一场对大法弟子的庭审

时，都会有一个庭外庭，一定会有

一个“书记员”在如实的记录着每

一个细节，绝不会有半点遗漏。对

没有违法的人的审判，也是对法官

自己的审判。法官对大法弟子的量

刑的依据（那些讲法轮功真相的资

料），无疑都将成为法官违法的量

刑依据，无可辩驳。 

真心希望各位法官去看一看

那些真相资料，轻落你们的法槌，

对自己下手别太重！◇ 

 

 

 

2001 年，中共以“天安门自焚”
假案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澳洲《时
代报》2004 年 10 月 16 日的报道对
央视的自焚录像做出强烈质疑：“警
方事先不知情，却在 90 秒内，携带
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难道
警察带着灭火器巡逻？破绽还有很
多，如：一名叫王进东的男子浑身
烧黑，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部分完
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
高温下也翠绿如新，完好不变形（下
图）。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警察带灭火器巡逻？ 


